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事后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决策委员会新

增不超过 10 亿元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其

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8 亿元）；理财机构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或其他非关联方，其中其他非关联

方应为行业内权威机构（如行业协会等）认定的全国排名前十位的全国性大型保

险机构、全国性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及五大国有银行等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自有资金可用于购买低风险、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我们认为：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

理财产品的议案》。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王炯先生、毛长青先生、张坚先

生和陶扬先生已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成本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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